项目人员选拔与队伍管理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规范公司各类工程项目管理人员、施工作业队伍选拔、任用、管理工作，优选综合能力过硬的管理及施工资源，夯实项目管理基础，保障工程安全、质量、进度目标顺利实现，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自建、承揽工程项目，涵盖内部管理人员选拔任用、外部施工队伍遴选、进场考核及全过程动态管理。
第二章 人员与队伍选拔总体要求
第三条 核心选拔原则
公司所有工程项目开工前，坚持择优遴选标准，选调精干的管理人员及施工队伍，优先选取专业能力突出、从业经验丰富、责任心强、过往项目业绩优良、无安全质量不良记录的管理人才与施工班组，从源头提升项目整体管控水平。
第三章 管理人员选调要求
第四条 管理人员选调标准
1. 具备对应岗位专业知识、从业经验，熟悉现场管理、流程规范及相关规章制度。
2. 执行力、统筹协调能力突出，能高效完成岗位管理工作。
3. 职业素养良好，恪守岗位职责，服从公司工作安排。
第五条 选调流程
1. 根据项目需求提报人员需求计划，明确岗位、人数、任职条件。
2. 结合内部竞聘、择优抽调等方式筛选人选，综合考评后确定录用人员。
3. 完成岗前交底、工作交接，正式到岗履职。
第六条 施工队伍遴选标准
1. 队伍整体技能过硬，人员配置齐全，作业人员技能熟练、实操经验充足。
2. 组织纪律性强，服从现场管理，严格遵照施工标准、安全及质量要求作业。
3. 过往作业口碑良好，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及违规违纪记录。
第七条 遴选与准入
1. 对意向施工队伍开展资质核验、人员核查、过往业绩评估。
2. 综合对比筛选，确定精干合格的施工队伍，签订相关合作及管理协议。
3. 队伍进场前完成岗前培训、安全及技术交底。
第四章 动态管理与考核
第八条 对在岗管理人员、进场施工队伍实行日常考核，重点考评工作效率、履职表现、作业质量。
第九条 对履职不力、能力不足、作业不达标的人员及队伍，及时进行约谈、调整或清退。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行政部、工程部共同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